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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防止性騷擾政策  

 

引言 

 

1) 學校有責任確保教職員和學生能夠在一個沒有性騷擾的安全環境下學習、

進行課外活動、工作或提供服務。本校將採取任何及一切必須的行動防止

學校群體中的成員有任何歧視或騷擾的行為。 

 

2) 性別歧視及性騷擾是法律禁止的，根據《性別歧視條例》，有關性騷擾的法

律定義和例子詳載於附件一。性騷擾一旦發生，會對教職員的工作及學生

的學習環境帶來不利影響。 

 

3) 本校清楚表明對防止性騷擾的立場，並設立適當的處理程序，目的是在校

內培養有關性別平等及促進互相尊重方面的公義、公平及坦誠開放的意

識。本校致力防止性騷擾，絕不容許教職員及學生作出任何性騷擾行為。

本校防止性騷擾的政策及程序、處理性騷擾的指控或投訴的途徑，以及一

旦發生性騷擾時應採取的適當措施列明如下。 

 

調停、調查及上訴 

 

4) 如教職員或學生相信自己是性騷擾的受害人，便應盡快採取行動。立即糾

正情況對各人都是最有利的。忽視性騷擾只會令情況更惡化，因為騷擾者

可能將受害人不回應曲解為對其行為的同意或寬恕。延遲作出投訴亦將對

學校的調查工作及舉證造成困難。 

 

5) 教職員或學生可透過「處理性騷擾投訴小組」要求對投訴展開調查，處理

性騷擾投訴的流程圖見附件二。該小組向校長或法團校董會負責，其職責

範圍詳載於附件三。在處理每項指控或投訴時，校長或小組召集人將委任

不少於兩名小組成員負責調查投訴，主要目的是公平及迅速地處理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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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校任何教職員或學生，如果(a)被另一名教職員或學生性騷擾；或(b)目擊

 本校另一名教職員或學生作出性騷擾行為；或(c)獲受害人明確授權代表其

 投訴，均可聯絡「處理性騷擾投訴小組」。由該小組指派負責處理有關性騷

 擾的查詢及投訴的教職員為學校行政會成員。 

 

 獲指派之教職員將告知有關教職員或學生處理性騷擾的指控或投訴的途

徑，及在其後的調停或調查過程中可向有關人士提供協助，包括輔導。 

 

7) 假如該性騷擾投訴正由執法機構進行刑事調查或在法院進行刑事或民事訴

訟，本校可以暫停有關調停或調查的工作。假如該項刑事調查或民事訴訟

已被放棄、未能繼續、中斷或已完成，或在刑事或民事訴訟停止或完成後，

小組可恢復調停或調查的程序。 

 

調停 

 

8) 「處理性騷擾投訴小組」可按投訴人或被投訴人的要求，以調停方式解決

爭端。在一般情況下，嘗試進行調停時毋須提出書面投訴。 

 

調停是雙方自願參與的過程，小組只會在投訴人及被投訴人雙方同意下才

進行調停。投訴人及被投訴人不會因為參與調停而喪失任何法律權利或補

償。如在調停過程中未能達致和解，投訴人仍可繼續行使其權利。 

 

如在調停過程中達成和解，雙方可訂立一份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書，記錄

和解的條款。 

 

9) 小組召集人將委任兩名不同性別的小組成員對爭端進行調停。 

 

10) 調停工作的時限是接獲投訴後的 30 個工作天。而小組召集人可基於合理的

理由，及雙方同意的情況下，延長調停時限。假如在該段時限內未能透過

調停解決爭端，或任何一方決定中止調停，投訴人可循正式調查途徑繼續

追究該事件。在這情況下，投訴人須向「處理性騷擾投訴小組」提出書面

投訴。 

 

11) 投訴人可選擇不經由調停程序，直接向「處理性騷擾投訴小組」提出書面

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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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調查 

 

12a) 本校任何教職員或學生*作出投訴及希望本校展開對性騷擾事件的調查，應

以書面向「處理性騷擾投訴小組」提出投訴。 

 

12b)「處理性騷擾投訴小組」接獲書面投訴後將展開全面而中立的調查。校長或

小組召集人將以輪任方式按次序委任不少於兩名不同性別的小組成員對投

訴進行調查。在特殊情況下，校長或小組召集人如認為確有必要，可邀請

一名非教職員的校董參與調查工作，協助整個程序的進行及取得各方的信

任。 

 

12c) 在調查過程中： 

 

(i) 被投訴者將獲小組提供投訴信件的副本，並有機會就指控提出答辯。 

 

(ii) 小組將與投訴人、被投訴人、證人及任何其他與事件相關的人士面談， 

面談將以個別、分開及保密形式進行。有關人士或證人除了接受小組成

員查問之外，不應受任何人士查問。 

 

(iii) 在小組同意的情況下，任何出席面談的人士可按其要求獲准由一名人士 

陪同出席，但陪同出席人士不得為其法律代表。有關人士須事先提交書

面要求，並提供需要有人陪同的理由、陪同人士的姓名及職業予小組考

慮。小組對此要求作最後決定。獲准出席的陪同人士不得向小組陳詞。 

 

(iv) 涉事各方可提出相關文件及/或任何證據，以供審核。 

 

(v) 所有向小組口頭陳述的證據將會同時記錄在案。 

 

* 「處理性騷擾投訴小組」只會就以下本校的教職員或學生提出的性騷擾投訴展開調查： 

(a) 該名教職員或學生被本校另一名教職員或學生性騷擾； 

(b) 該名教職員或學生目擊本校另一名教職員或學生作出性騷擾行為；或 

(c) 該名教職員或學生獲受害人明確授權(包括書面授權; 或經第三者見證下的口頭授

權)，可代表受害人行事。 

「處理性騷擾投訴小組」亦可就求職者或將會成為本校學生的人士提出的性騷擾投訴展開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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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情調查報告 

 

13a) 「處理性騷擾投訴小組」將向校長提交書面實情調查報告。實情調查報告

應包括以下內容： 

(i)     對正在被審核的問題的說明； 

(ii)     投訴人的指控； 

(iii)     支持指控所引用的證據； 

(iv)     被投訴人對指控的回應； 

(v)     反駁指控所引用的證據； 

(vi)     調查後所發現的事實； 

(vii) 對投訴是否成立的決定；及 

(viii) 建議行動方案。 

 

13b) 如有需要，校長將委任不少於一名非參與調查工作的教員(獨立複核人)負責

複核該份調查報告。獨立複核人將檢查實情調查報告，以確保一切依循調

查程序，確保實情調查報告列明上述 13a)段的內容，並確保對該投訴的決

定符合所發現的事實。獨立複核人可(i)認可該報告，或(ii)把報告交回「處

理性騷擾投訴小組」，為要澄清、進一步解釋或重新考慮調查報告的全部或

部分內容。無論在(i)或(ii)的情況下，獨立複核人均可加入任何意見或評論。 

 

13c) 「處理性騷擾投訴小組」須把最後報告、連同獨立複核人的意見或評論一

併呈交給校長(或其指派的代表)。 

 

後續及上訴程序 

 

14a)「處理性騷擾投訴小組」召集人須將經校長(或其指派的代表)審核的實情調

查報告(並考慮獨立複核人的意見或評論)，以書面通知投訴人及被投訴人。 

 

14b) 投訴人及被投訴人可以向「處理性騷擾投訴小組」召集人提出書面評論或

書面上訴。 

 

14c) 校長(或其指派的代表)須複核該實情調查報告，如有投訴人及/或被投訴人

以書面提交的評論或書面上訴(上訴理據)，亦須考慮。其最後報告連同上訴

理據須一併呈交法團校董會(或其指派的代表)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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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d) 法團校董會(或其指派的代表)須決定採納或拒絕最後報告的建議或其中任

何部分，並須決定如要採取行動，應採取甚麽行動。法團校董會(或其指派

的代表)在作出最後決定之前，可以書面形式要求校長(或其指派的代表)及/

或「處理性騷擾投訴小組」澄清或提供更多資料。 

 

14e) 法團校董會的裁定是最終的，這裁定將以書面形式通知投訴人及被投訴

人。如證實發生性騷擾，學校有權展開正式紀律處分程序。 

 

時限 

 

15) 在一般情況下，書面投訴須於下列時限之內提出，以較後者為準： 

 

從投訴人知悉或理應知悉性騷擾行為，或因其指控的性騷擾而採取行動後

的 2 年內；或於調停工作完成或中止後 2 年內，以日期較後者為準。 

 

16) 除非「處理性騷擾投訴小組」召集人准予延長時限，否則從接獲書面投訴

到提交實情調查報告，並向召集人提出建議行動為止，整個調查過程不得

超過 60 個工作天。 

 

17) 校長(或其指派的代表)須在接獲實情調查報告後 30 個工作天內，將實情調

查報告的結果及建議，經「處理性騷擾投訴小組」召集人通知投訴人及被

投訴人。 

 

18) 投訴人及被投訴人須在接獲實情調查報告的結果及建議後 30 個工作天內，

向「處理性騷擾投訴小組」召集人提交其意見或上訴。 

 

19) 「處理性騷擾投訴小組」召集人須在送出實情調查報告或接獲上訴理據後

30 個工作天內，向校長(或其指派的代表)呈交最後報告。 

 

20) 校長(或其指派的代表)或法團校董會(或其指派的代表)接獲最後報告及上訴

理據後，將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作出決定。 

 

21) 「處理性騷擾投訴小組」召集人可基於合理的理由，延長上述有關時限。

如小組召集人認為考慮接受逾時處理的投訴是公平合理的，亦可以考慮接

受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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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 

 

22) 在進行調停、調查投訴及上訴的過程中，本校必須依據本校現行政策及適

用法例，盡一切合理的努力，確保過程機密，及保障各有關人士的私隱。 

 

23) 在調停、調查投訴及上訴的過程中，有關檔案須絕對保密。然而，如投訴

涉及法庭的刑事調查或刑事檢控，本校或須提供檔案中必需的資料。當明

顯有風險表示該性騷擾行為對投訴人或其他人士已造成或將會造成嚴重傷

害，而本校亦因潛在責任而必須介入事件，本校或須向第三者透露某些資

料（如揭發罪行）。 

 

本校可依照《學校條例》、《教育則例》、規則、政策或法例的適用範圍，將

記錄向法團校董會(或其指派的代表)透露。 

 

利益衝突 

 

24) 任何與該項投訴有實際或潛在利益衝突的人士，均須聲明其利益，亦不得

以調停員、小組成員、獨立複核人、「處理性騷擾投訴小組」召集人或任何

作為決策人的身分參與有關事件的工作。 

 

紀律程序 

 

25) 如確定本校某教職員或學生確實作出性騷擾行為，而其行為應受到可能予

以的紀律處分，本校有權展開有關的紀律程序，向該名教職員或學生探取

適當的紀律處分。 

 

26)  任何教職員或學生提出真誠的投訴、參與調停、在調查投訴過程中提供資

料、或參與正式紀律程序，均不應因此而遭受逼害或報復。然而，如有任

何教職員或學生提出虛假的投訴，或在任何調停或投訴過程中故意提供虛

假資料，本校對此保留採取紀律處分的權利。 

 

27) 處理受逼害投訴的程序大致上與處理性騷擾投訴的程序相同，但最後的裁

定由「處理性騷擾投訴小組」召集人作出。 

 

28) 如證實發生逼害行為，本校將依照現行紀律程序採取行動。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Queen Elizabeth School Old Students’ Association Tong Kwok Wah Secondary School 

 地址︰新界元朗天水圍天華路 57 號 電話/Tel : 2617 5000 傳真/Fax : 26175222 

 Address : 57 Tin Wah Road, Tin Shui Wai, Yuen Long 網址/ Website : http://www.qts.edu.hk/ 

 

 第 7 頁 2024 年 6 月 

教育及教職員培訓 

 

29) 學校致力消除及防止性騷擾，透過相關組別，以提高需要預防性騷擾的意識。 

 

政策檢討及修訂 

 

30) 本政策及程序的內容得作定期檢討，如有需要，作出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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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性騷擾的法律定義和例子 

法律定義 

 

1)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 480 章)第 2(5)條： 

「就本條例而言，任何人(不論如何描述其身分) –  

  

a) 如- (i) 對一名女性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或提出不受歡迎的獲取性 

方面的好處的要求；或 

 

(ii) 就一名女性作出其他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 

 

而在有關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女性

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或 

 

b) 如自行或聯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而該行徑造成對該名女性屬 

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 

 

該人即屬對該女性作出性騷擾。」 

 

2)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 2(8)條，性別歧視的條文適用於男性及女性。上述

對性騷擾的法律定義適用於男性遭受性騷擾的情況，並可因應情況作出必需

的修訂。 

 

3) 《性別歧視條例》第 23 條進一步規定發生在工作場合中不同形式的性騷擾

是違法的，這規定適用於本校的教職員、外判員工、指定代表/佣金經紀人

或求職者。 

 

4) 《性別歧視條例》第 39 條適用於教育機構。就本校而言，如任何僱員對本

校的學生或將會成為本校學生的人作出性騷擾，即屬違法。同樣地，如任

何學生或將會成為本校學生的人對本校其他學生或將會成為本校學生的人

或本校教職員作出性騷擾，亦屬違法。 

 

5) 請在律政司網頁(www.legislation.gov.hk)瀏覽《性別歧視條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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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6) 性騷擾包括不受歡迎的性要求，不受歡迎的獲取性方面的好處的要求，或

其他涉及性的行徑，包括身體行動及口頭評論，而在一個合理的人的預期

中，這些行徑的結果，會令該位受影響的人士受到冒犯、侮辱或威嚇。任

何不受歡迎的涉及性的言語、行動或身體接觸都可以構成性騷擾。一個在

性方面令人感到冒犯、敵意或具威嚇的工作或學習環境，亦可以構成性騷

擾。性騷擾可以透過言語、電郵、信件和電話等途徑出現。性騷擾不一定

要有意圖或針對任何特定對象，可以是明示或暗示的。性騷擾可在同性或

異性之間發生。一次事件足以構成性騷擾。 

 

7) 下列是可構成性騷擾行為的例子： 

 

a) 不受歡迎的性要求：例如不斷要求約會對方、表示挑逗的擠眉弄眼、淫

褻的動作、觸摸、抓弄或故意摩擦他人的身體； 

 

b) 為了獲取性方面的好處而提出的不受歡迎的要求(錯誤使用權力)：例如

明示或暗示倘若對方在性方面予以合作或容忍其性要求，便會在事業發

展或學業成績方面得到好處； 

 

c) 不受歡迎的口頭、非口頭或身體上涉及性的行徑：例如帶有貶抑成分或

有成見的與性有關的言論；不斷追問某人的婚姻狀況或性生活等；及 

 

d) 涉及性的行徑，使工作或學習環境存在敵意或具威嚇意味：例如在工作

場所、課室或宿舍高談與性有關的或淫褻的言論、展示有性別歧視成分

或與性有關的不雅圖片或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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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性騷擾投訴小組」(以下簡稱「小組」) 

接獲指控 

調停 

 

解決 不能解決 投訴 

* 由校長或小組召集人委任 

不少於兩名小組成員負責調查投訴 

 

 小組提交實情調查報告予校長 

獨立複核人審核小組報告 

校長審核實情調查報告及 

獨立複核人的意見或評論(如有) 

小組召集人將經校長審核的實情調查報告的

結果及建議，以書面通知投訴人及被投訴人。 

投訴人及被投訴人向小組召集人提交 

對實情調查報告的回應或上訴(如有) 

校長考慮投訴人及被投訴人的回應或上訴後，複核

實情調查報告，然後向法團校董會提交報告。 

不構成性騷擾 

 

通知投訴人及被投訴人 

構成性騷擾 

通知投訴人及被投訴人 

 

* 在特殊情況下，校長或小組

召集人如認為確有需要，可邀

請一名非教職員的校董參與調

查工作，以確保調查過程符合

公平要求及被視為公平。 

紀律程序或其他適當行動 

處理性騷擾投訴流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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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性騷擾投訴小組」 

 

1. 「性騷擾投訴小組」由下列人員組成： 

 

a) 有良好聲譽、盡量為不同職級、不同性別的教職員，委任期為兩年。其中

一人將被委任為召集人；及 

 

b) 由法團校董會提名一非教職員的校董。 

 

2. 「性騷擾投訴小組」職責包括： 

 

a) 告知個別人各種可行的選擇，包括但不限於本校的調停及投訴調查，和直

接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或向法庭提出訴訟的權利。 

 

b) 告知涉及投訴的個別人士或被指控涉及投訴的人士，假如投訴未能透過

「性騷擾投訴小組」執行的程序得到解決，學校尚可提供其他正式的紀律

程序。 

 

c) 告知要求展開調查的人士，投訴必須以書面提出，而該項投訴(包括投訴

人的身分)得向被投訴人披露；又向該有關人士指出適用法例和學校現行

政策所提供的受害人免受逼害的保障。 

 

d) 告知所有涉及投訴或被指控涉及投訴的人士，調查報告完成後將呈交校長

(或其指派的代表)。 

 

e) 在接獲指控/投訴後，由不少於兩名「性騷擾投訴小組」成員，展開調停

或調查工作。在特殊情況下，校長或小組召集人如認為確有需要，可邀請

一名非教職員的校董參與調查工作，以確保調查過程符合公平要求及被視

為公平。 

 

f) 保存投訴及報告的記錄，並管理投訴的過程，使之符合現行適用法例中關

於保障私隱的要求。 

 

 


